[bookmark: _Toc24710]一、项目概况
谢家集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，共有5座污水站，分别为：杨公镇:杨公居委会污水站、杨郢村污水站;唐山镇:施咀村污水站;孤堆回族乡:蔡圩村污水站;孙庙乡:孙庙污水站。总处理规模1300吨/天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	名称
	设计处理规模
	工艺

	杨公镇杨公居委会污水站
	350吨/天
	A2O＋MBR

	孙庙乡孙庙污水站
	450吨/天
	A2O＋MBR

	杨公镇杨郢村污水站
	350吨/天
	A2O＋MBR

	唐山镇施咀村污水站
	100吨/天
	A2O＋MBR

	孤堆回族乡蔡圩村污水站
	50吨/天
	A2O＋MBR


五个站点改造提标后执行的水质标准为：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A标准。

二、运维服务要求
（一）运营服务的总体要求
 1、规范化运行管理。根据污水处理设施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运行维护计划，明确日常运行维护内容，落实专人进行维护管理，建立健全运行维护管理制度，做好运行维护管理记录。
2、确保污水处理后出水指标达到或优于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)一级A排放标准。
3、提高污水处理设施利用率及发挥其功效，避免被闲置或长期不正常运行。妥善处理污泥及恶臭，避免二次污染事故的发生。
4、运维频次要求：每日巡检，人员驻守。
5、运维方每月出具第三方水质合格检测报告。
（二）委托运行维护管理范围
 污水处理系统的废水处理，达标排放。包括废水的处理，人员的管理，水质化验、日常的设备维修保养、以及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运营相关的环保数据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（具体以现场实际设备情况为准）：
1、污水处理工程处理设施的管理维护及正常运行，包括污水明渠、格网井、监测井等构筑物。工艺污水管线机房、围栏、宣传牌、标志标识安全警示牌等附属设施。
2、污水处理工程的所有供电、电气设备、机械设备的管理维护及正常运行。
（三）运营单位运行管理职责
1、运营单位负责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维护工作。
2、运营单位对管理人员按照《操作规程》进行安全及技术培训，合格后上岗，保证按规定进行维护管理。现场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
3、运营单位依法保护污水处理工程及其设施，维护工程设施的正常运行。负责各项设施的日常维修、养护，全力搞好污水处理工作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a、保证各部分设施、设备的完整。
b、定期对污水管网、检查井、沟渠、格网井清查。每2周1次（视现场实际运行情况而定）。制定巡查路线、方式、计划，并建立巡查记录档案。
c、每周不少于2次检查维护水泵等电机设备，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，建立管理维护记录。
d、定期维护处理系统。
e、在发生设备事故、故障时，及时向委托方汇报，按相关规程进行事故、故障的处理，以确保人身、设备的安全，保证不发生污染事件（事故发生后必须在6小时内上报委托方，并制定相应恢复、处置措施）。
f、负责对外的一般接待、检查工作、协助委托方做好处理设施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。
4、运营单位明确处理站内固废、垃圾的处置方法及方向，并建立相应处置台账。
5、运营单位制定相应的大修、更新、技改、维保计划，确保设备常态化正常运行。
6、运营方定期对进、出水水质进行第三方委托检测、化验，并出具化验检测报告（视具体实际情况而定）。
7、运营单位制定相应的防洪、排涝应急处置措施、方案。
8、运营单位制定相应的突发状况处置措施、方案。

三、服务要求
1、排放标准
	序号
	项目
	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)一级A

	1
	CODcr
	50mg/L

	2
	SS
	10mg/L

	3
	NH3-N
	5（8）mg/L

	4
	TN
	15mg/L

	5
	TP
	0.5mg/L



四、人员要求
	人员类别
	人员最低要求
	人员主要职责

	项目负责人
	1人
	熟悉污水处理工艺，具备污水处理设施运维能力。负责本项目的统筹安排，负责与采购人对接，及时安排任务、负责运维工作人员的管理等。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地驻点。

	运维服务人员
	5人
	负责各项设施的日常维修、养护，运维服务等。

	合计
	6人



六、报价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供应商应报出总价和水处理最高单价限价/吨；
2、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水电费、设备维修保养费用、药剂费、污泥处置费、人员费用、在线监测维护费、检测费用、管理费、税费等工作所发生的一切应有费用。
